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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的产业基金延长存续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产业基金基本情况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参与北京光荣联

盟半导体照明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称“光荣半导体”或“产业基金”）

的设立工作，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2015 年 3 月 4

日，光荣半导体正式设立，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本次合作是通过专业机构对半导体照明及相关节能环保产业企业进行适用

法律及经营范围所允许的股权及准股权投资，实现资本增值。 

二、产业基金延期情况 

产业基金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到期，因投资的部分项目未能按计划退出，为

保障实现最优的基金收益和合伙人权益，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由全体合伙人一致

同意，产业基金存续期限可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近日，产业基金已完成《合伙合同》重新签署相关工作，《合伙合同》主要

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1.6 存续期限 

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本合伙企业之存续期限

为陆（6）年，自 2015 年 8 月 18 日起计算。

为确保有序清算本合伙企业所有投资项目，经

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由合伙人大会批准，存续期

限可根据本合同第 1.7 条、第 10.1条之约定而

相应延长、缩短，为免歧义，经延长的合伙企

业存续期限不应超过柒（7）年。合伙企业工

商登记的合伙期限应与本合同约定的存续期

限保持一致，如合伙企业工商登记的合伙期限

与本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限不一致的，普通合伙

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独立决定变更该等期限

使其与本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限保持一致。 

1.6 存续期限 

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本合伙企业之存续期

限为捌（8）年，自 2015 年 8 月 18 日起计

算，至 2023 年 8 月 17 日止。经普通合伙人

提议并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存续期限可

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伙企业工商

登记的合伙期限应与本合同约定的存续期

限保持一致，如合伙企业工商登记的合伙期

限与本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限不一致的，普通

合伙人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独立决定变更该

等期限使其与本合同约定的存续期限保持

一致。 



修订前 修订后 

6.2 管理费 

自投资起始日起第肆（4）周年之日起（即 2018

年 8 月 18 日起）至合伙企业解散之日（即合

伙企业的存续期限届满之日，或合伙人会议批

准同意的合伙企业解散之日，简称“合伙企业

解散日”），按照每一有限合伙人在届时本合伙

企业尚未退出的所有投资项目中所支付的投

资成本（包括投资期终止后对该等已投资项目

须投入的后续投资成本）之 1.0%计算而得的

本年度管理费总额。为本款之目的，普通合伙

人合理认为或有证据表明某项投资项目已发

生之永久性价值减损部分超过该项目已投资

成本总额 90%，则该投资项目应被视为本合伙

企业已退出项目。 

6.2 管理费 

自投资起始日起第肆（4）周年之日起（即

2018 年 8 月 18 日起）至第柒（7）周年之日

止（即 2021 年 8 月 17 日止），按照每一有

限合伙人在届时本合伙企业尚未退出的所

有投资项目中所支付的投资成本（包括投资

期终止后对该等已投资项目须投入的后续

投资成本）之 1.0%计算而得的本年度管理

费总额。为本款之目的，普通合伙人合理认

为或有证据表明某项投资项目已发生之永

久性价值减损部分超过该项目已投资成本

总额 90%，则该投资项目应被视为本合伙企

业已退出项目。自 2021 年 8 月 18 日起，不

再支付管理费。 

除以上主要条款变更外，其他主要内容保持不变。 

三、产业基金延期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基金存续期延长事项未改变公司原有权益，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

大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本次延

期有利于保证产业基金的良好稳定运作，实现产业基金更有效的经营管理。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四、备查文件 

北京光荣联盟半导体照明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合同 

特此公告。 

 

 

鸿利智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1日 


